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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即私人商品

与公共产品），服务于“双重目标”（经济目标与社会

目标） 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结合体。因此，在制

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时，两方面属性都不可偏废，

既要避免忽略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又要避免进行全方

位、过度的行政干预。本文将从揭示双重属性的意

义，相关经济学定义，国际经验及政策启示四个方面

进行论述。

一、揭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双重属性的意

义

（一） 为房地产市场发展与调控提供经济学理论依

据。目前，房地产商、媒体及民间关于政府如此调控

是否有效、是否正确，甚至是否有基本的法理及经济

学依据有较多争议。当然，这不乏利益相关方的驱

动，但也凸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与调控存在的理论

缺失，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以及政府应当扮

演角色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缺失。

（二） 明晰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所须承担的职责。

“居者有其屋”是人们谈及房地产市场的定位与目标时

常常会引用到的，其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上》，是

讲居者有其居住的地方，即“居者有其居”。而非居者

拥有所住房屋产权。政府管理房地产市场，最根本的

是要让人们“居有所居”，即让任何公民都有一个栖身

之所，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居住权。

政府的另一项职责是需要兼顾“社会公平”。前几年，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飙升，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

的贫富差距，在有房者与无房者之间以数倍的差距进

一步拉大，如此以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不利于

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经济学理论的相关定义及房地产市

场的双重属性

（一） 私人商品与公共产品的经济学定义。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是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共

产品及支出理论作出最主要贡献的人之一。他将公共

产品 （public goods） 定义为：“公共产品是一种向所

有人提供和向一个人提供时成本都一样的物品”（所谓

“集体消费”和“非排他性”）。“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

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

（所谓“正外部性”）。私人商品(private goods)则恰恰

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

他人没有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的物品”。他指出，“公

共产品的有效提供通常需要政府行为，而私人商品则

可由市场进行有效的分配”。公共产品最好的例子是国

防、高速公路、传染病疫苗体系等。[1]

（二） 房地产市场兼具私人商品和公共产品双重属

性。房地产市场具有私人商品与公共产品的两方面性

质。首先，其具有私人商品的特性，由于房地产是可

以分割的商品，可供不同人与家庭消费，符合私人商

品的基本定义。但是，房地产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比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可以使一部分没有购买房

屋能力的人“居有所居”，从而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

有正的外部收益；相反，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制度，大

量的人留宿街头，对社会稳定及社会保障的负面效应

可想而知。这一点与国民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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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住房、教育，医疗等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具体

到人并供不同的人消费，但是其具有特殊性。公共住

房、国民教育、医疗保障等对人民生活的福祉有着很

强的正外部性。因此，虽然这些商品广义上属于私人

商品，但其具备公共产品的特性。

（三） 房地产市场在现阶段我国双重属性更为明

显。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经历了探索中积累的过程。

1998年 7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福利分房

制度的终结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开始。此后，我国市场

手段提供住房的比例一路上扬。目前，几乎所有的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都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

制度，仅有少部分政府机关、垄断企业有低价买房的

福利。然而，快速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带来了房地产市

场的发展，更优质、舒适的住房，也带来了房价高

企、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贫富差距加大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尽管中央不断出台各种调控手段，但收效

甚微，直至几乎遍及全国的“限购令”等行政限制需

求的手段出台，房地产市场的过热行情才被有效遏

止，但对房地产相关产业、地方财政及基础设施建

设，甚至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将行政调控置于质疑声

中。可见纯粹的市场经济，与纯粹的福利分房都不是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灵丹妙药，必须两者相结合。

目前，我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产品”）

与房地产市场更是紧密相关，一方面房屋的品质、房

价的高低，往往直接受益于周边基础设施的发达便利

程度，是其正外部性的直接收益与延伸；另一方面，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当部分资金来源于土地财政，

没有房地产市场也就没有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顺

利实施。再者，我国城镇化比例在以每年0.7-0.9个百

分点的速度快速提升，还有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

工作与生活，这些人群收入低，绝大部分无力购买住

房，其在城市中的“居有所居”问题如果没有公共政

策的帮助将成为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公共产品属性更

加明显。

三、发达国家 （地区） 对房地产市场双

重属性的认识

（一） 发达国家对住房双重属性认识与政策历程。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政府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是对住房的卫生、维修及安全

的管理，政府认为住房是单纯的私人商品，完全交由

市场解决。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观念改

变了，当时一方面，战争摧毁了大量住房，导致住房

短缺；另一方面，战后人口膨胀及农民入城导致严重

住房短缺，私人业主借机提高租金与房价，导致市场

混乱，从而导致住房的投资从私人转向公共部门。

1920-1923年间，英国61%的住房由地方当局提供。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1924-1930年德国的公

共资金占总的新住房投资比例的一半以上[2]。即使在一

向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横扫美国，导致大量中低收入者没有能力购房，美国

政府亦开始干预房地产市场并制定了促进住房建设和

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政策。在2008年世界金融

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房利美(Fannie Mae，全称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是美国政府为促进

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出资创建的专门机构。在金融危

机中，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出手相救，由美国联邦住房

金融局接管，证明了美国政府干预住房相关市场的坚

决。

（二） 海外政府参与房地产市场的经验模式。1.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三种形式：（1） 廉租房，即由政

府建造的廉租房，并将其租给那些收入水平不足以按

照市场价格租住房屋的人；（2） 租金补贴，即为低收

入群体提供租金补贴，让他们用这部分补贴支付部分

租金，其可以租住非政府机构及个人提供的中低档住

房；（3） 低息贷款，即向那些可能需要购买房屋的低

收入群体提供低息贷款。以2002年为例，美国各州和

地方政府用于各类住房补贴的开支大约是 450 亿美

元，此外，还有上百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

2. 香港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1） 政府扶持居

民以低廉的价格租住公营房屋；（2） 购买政府资助出

售的房屋，主要是针对不符合 （1） 条件，但又无力在

市场上购买房屋的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居民的购房需

要。目前，香港居民居住在公营的租住公寓与政府资

助出售居屋中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从增

量上看，政府兴建的出租公屋占每年竣工住宅的三分

之一到一半左右。以 2006-2007 年度为例，公共房屋

的支出约为 158 亿港元，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整体

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

75



TTHEORETICAL HORIZON

2013.02

支出的约6%。

四、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及调控政策

的启示

（一） 明确提出房地产市场具备“私人产品与公共

产品相结合”的双重属性，并在政府及国家相关政策

文件中予以明确。 1998 年 7 月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标

志着我国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开

始。虽然该文提出了“最低收入家庭租赁有政府或单

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但此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典型私

人产品“商品化”发展未给予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足

够的重视，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从而使政

府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因此，国家应当出台相关的

正式法规文件，对房地产市场的双重属性、双重目标

与基本定位给以明示，并作为未来房地产行业政策的

指导性纲领文件。

（二）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双重属性，提出“双轨

制”式的房地产政策，对市场化的部分与公共产品部

分采取不同的政策与监管手段。基于房地产市场的双

重属性，我国房地产市场可采取类似香港的“双轨

制”式政策措施，即对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足够的公

共住房 （含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大约覆盖城镇总

人口的50%；对有支付能力购买住房且有更高住房水

准要求的高、中收入群体 （为城镇总人口的其余

50%），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手段，辅之以严格的房产

税、遗产税、所得税、交易税费等措施，用完全市场

的手段去发展与培育。这样，从市场化部分获得土地

及税收收益的相当一部分 （比如 20-30%），加上公共

产品部分自身产生的租金、出售等的收入，可以用来

支持公共产品部分的发展。市场化的部分由市场主体

主导，按照供需市场规律运行，政府则需要做好规划

者，制定 5 年及年度土地开发及利用规划，做好执法

者，确保行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运行。公共产品的部

分由政府主导，统筹全国资源，确保公共住房计划有

足够的资金资源，并加强对不符合条件者使用公共产

品部分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划，

十二五期间提供保障性住房 3500 万套，覆盖率达到

20%；以此类推，政府利用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公共产品的住房覆盖率达到

或接近50%，是具备可行性的。如此政策的制定及规

划，会对稳定全民预期、房价稳定起到关键性的根本

作用。

（三） 公共产品住房部分建议现阶段以国家持有产

权的廉租房为主，并辅之以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出

售产权的房屋。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部分，鉴于

其公共产品特性，建议政府保留其所有权，以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确定其持有所有权的比例。同

时，以收取的经济、低廉租金满足公屋的维护、维修

与管理成本。之所以不宜大规模开展经济适用房的开

发与销售，主要是避免政府掏了钱，却即未获得所有

权，又滋生“房屋差价”获利腐败，使该部分住房陷

入不伦不类的产品形态。目前阶段，由于经济适用房

已经在各级政府展开，而且兼顾到初期公房建设的资

金流困难，可以在公房出租形式为主题的基础上，辅

以少量的出售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及限价房等形式。从

长期而言，可以考虑适时、分阶段由具备支付能力的

长期租住者逐步购买所租住的廉租房，这在新加坡等

地有较好的可借鉴经验。

（四） 对于市场化的部分，建议在国家对房地产市

场双重属性及双重定位明晰之后，在相关配套税费改

革及国家相关的房地产发展规划形成之后，予以放

开，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监管与促进。市场化部分房

地产市场的放开，必须与前述几项步骤统一协调，统

筹考虑，有序进行，方可确保前期调控的成果有效保

留，并可使市场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而在市场化部分

房地产市场放开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又将获得中国历

史上最大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

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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